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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相關法令修訂暨法典修正

通訊保障暨監察法

中華民國105年04月13日公布

第五條

新法 舊法

有事實足認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有下列各款罪嫌之一，並危

害國家安全、經濟秩序或社會秩序情節重大，而有相當理

由可信其通訊內容與本案有關，且不能或難以其他方法蒐

集或調查證據者，得發通訊監察書。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三十二條第一項、第三項

、第四項、第五項之罪。

有事實足認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有下列各款罪嫌之一，並危

害國家安全、經濟秩序或社會秩序情節重大，而有相當理

由可信其通訊內容與本案有關，且不能或難以其他方法蒐

集或調查證據者，得發通訊監察書。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三項

、第四項、第五項之罪。

第三十四條

新法 舊法

本法施行日期，除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五月三十日修正公布

之條文，自九十五年七月一日施行；九十六年七月十一日

及一百零三年一月二十九日修正公布之條文，自公布後五

個月施行；一百零五年三月二十五日修正之條文，由行政

院定之外，自公布日施行。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本法修正條文自公布後五個月施行。

註：適用教材〈PK040　新編犯罪偵查（學）法典〉，六版一刷，頁 11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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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人保護法

中華民國105年04月13日公布

第二條
新法 舊法

本法所稱刑事案件，以下列各款所列之罪為限：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三十二條第一項、第三項

、第四項之罪。

本法所稱刑事案件，以下列各款所列之罪為限：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三項

、第四項之罪。

第二十三條

新法 舊法

本法施行日期，除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五月三十日修正公布

之條文，自九十五年七月一日施行，及一百零五年三月

二十五日修正之條文，由行政院定之外，自公布日施行。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本法修正條文自公布後五個月施行。

註：適用教材〈PK040　新編犯罪偵查（學）法典〉，六版一刷，頁 126、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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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錢防制法

中華民國105年12月28日公布

第一條
新法 舊法

為防制洗錢，打擊犯罪，健全防制洗錢體系，穩定金融秩

序，促進金流之透明，強化國際合作，特制定本法。

為防制洗錢，追查重大犯罪，特制定本法。

第二條
新法 舊法

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

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

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

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

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

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

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

掩飾或隱匿因自己重大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者。

掩飾、收受、搬運、寄藏、故買或牙保他人因重大犯罪

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者。

第三條
新法 舊法

本法所稱特定犯罪，指下列各款之罪：

最輕本刑為六月以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之罪。

刑法第一百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一百二十三條、第二百

零一條之一第二項、第二百六十八條、第三百三十九

條、第三百三十九條之三、第三百四十二條、第

三百四十四條、第三百四十九條之罪。

商標法第九十五條、第九十六條之罪。

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五條第一項後段、第四十七條之罪。

稅捐稽徵法第四十一條、第四十二條及第四十三條第一

項、第二項之罪。

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三項、第五項、第六項、第

八十九條、第九十一條第一項、第三項之罪。

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四十四條第二項、第三項、第

四十五條之罪。

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之罪。

期貨交易法第一百十三條第一項、第二項之罪。

資恐防制法第八條、第九條之罪。

本法第十四條之罪。

本法所稱重大犯罪，指下列各款之罪：

最輕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之罪。

刑法第二百零一條、第二百零一條之一之罪。

刑法第二百四十條第三項、第二百四十一條第二項、第

二百四十三條第一項之罪。

刑法第二百九十六條第一項、第二百九十七條第一項、

第二百九十八條第二項、第三百條第一項之罪。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三十二條第二項至第四項

、意圖營利犯第三十六條第一項之罪。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十二條第一項至第三項、第

十三條第一項、第二項之罪。

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違反同法

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

第一項之規定、第一百七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

及第一百七十四條第一項第八款之罪。

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項、第一百二十五條之二第

一項、第一百二十五條之二第四項適用同條第一項、第

一百二十五條之三第一項之罪。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三條第一項、第二項後段、第四條

、第六條之罪。

農業金融法第三十九條第一項、第四十條第一項之罪。

票券金融管理法第五十八條第一項、第五十八條之一第

一項之罪。

保險法第一百六十八條之二第一項之罪。

金融控股公司法第五十七條第一項、第五十七條之一第

一項之罪。

信託業法第四十八條之一第一項、第四十八條之二第一

項之罪。

信用合作社法第三十八條之二第一項、第三十八條之三

第一項之罪。

本法第十一條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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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各款之罪，其犯罪所得在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上者，亦

屬重大犯罪：

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條第二項、第三百三十九條、第

三百四十四條之罪。

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一項、第二項後段至第六項、

第八十八條、第八十九條、第九十條第一項、第二項後

段、第三項、第九十一條第一項、第二項後段、第三項

之罪。

第四條
新法 舊法

本法所稱特定犯罪所得，指犯第三條所列之特定犯罪而取

得或變得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

前項特定犯罪所得之認定，不以其所犯特定犯罪經有罪判

決為必要。

本法所稱因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指下列各款之一

者：

因犯罪直接取得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

因犯罪取得之報酬。

因前二款所列者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但第三人善意

取得者，不在此限。

第五條
新法 舊法

（第一項無修訂，略）

辦理融資性租賃業務之事業，適用本法關於金融機構之規

定。

本法所稱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係指從事下列交易之

事業或人員：

銀樓業。

地政士及不動產經紀業從事與不動產買賣交易有關之行

為。

律師、公證人、會計師為客戶準備或進行下列交易時：

買賣不動產。

管理金錢、證券或其他資產。

管理銀行、儲蓄或證券帳戶。

提供公司設立、營運或管理服務。

法人或法律協議之設立、營運或管理以及買賣事業體。

信託及公司服務提供業為客戶準備或進行下列交易時：

擔任法人之名義代表人。

擔任或安排他人擔任公司董事或秘書、合夥人或在其

他法人組織之類似職位。

提供公司、合夥或其他型態商業經註冊之辦公室、營

業地址、居住所、通訊或管理地址。

擔任或安排他人擔任信託或其他類似契約性質之受託

人或其他相同角色。

擔任或安排他人擔任實質持股股東。

其他業務特性或交易型態易為洗錢犯罪利用之事業或從

業人員。

第二項辦理融資性租賃業務事業之範圍、第三項第五款指

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其適用之交易型態，及得不適用

第九條第一項申報規定之前項各款事業或人員，由法務部

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指定。

第一項金融機構、第二項辦理融資性租賃業務事業及第三

項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所從事之交易，必要時，得由

法務部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其使用現金以外之

（第一項無修訂，略）

下列機構適用本法有關金融機構之規定：

銀樓業。

其他有被利用進行洗錢之虞之機構，經法務部會同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者。

前二項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有疑義者，由行政院

指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第一項、第二項機構所從事之交易，必要時，得由法務部

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規定其使用現金以外之支付工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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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工具。

第一項、第二項及前二項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有

疑義者，由行政院指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前三項之指定，其事務涉司法院者，由行政院會同司法院

指定之。

第六條
新法 舊法

金融機構應訂定防制洗錢注意事項，報請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備查；其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之作業及內部管制程序。

（第二款～第四款無修訂，略）

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之防制洗錢注意事項，得由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之。

前二項防制洗錢注意事項之執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

定期查核，並得委託其他機關（構）、法人或團體辦理。

第一項金融機構及第二項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規避、

拒絕或妨礙查核者，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金融機構

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處指定之非金融

事業或人員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金融機構應訂定防制洗錢注意事項，報請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備查；其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防制洗錢之作業及內部管制程序。

（第二款～第四款無修訂，略）

前條第二項機構之防制洗錢注意事項，得由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訂定之。

第七條
新法 舊法

金融機構及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應進行確認客戶身分

程序，並留存其確認客戶身分程序所得資料；其確認客戶

身分程序應以風險為基礎，並應包括實質受益人之審查。

前項確認客戶身分程序所得資料，應自業務關係終止時起

至少保存五年；臨時性交易者，應自臨時性交易終止時起

至少保存五年。但法律另有較長保存期間規定者，從其規

定。

金融機構及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對現任或曾任國內外

政府或國際組織重要政治性職務之客戶或受益人與其家庭

成員及有密切關係之人，應以風險為基礎，執行加強客戶

審查程序。

第一項確認客戶身分範圍、留存確認資料之範圍、程序、

方式及前項加強客戶審查之範圍、程序、方式之辦法，由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商法務部及相關機關定之；於訂

定前應徵詢相關公會之意見。前項重要政治性職務之人與

其家庭成員及有密切關係之人之範圍，由法務部定之。

違反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及前項所定辦法者，由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處金融機構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

下罰鍰、處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新臺幣五萬元以上

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金融機構對於達一定金額以上之通貨交易，應確認客戶身

分及留存交易紀錄憑證，並應向法務部調查局申報。

前項所稱一定金額、通貨交易之範圍、確認客戶身分之程

序、留存交易紀錄憑證之方式與期限、受理申報之範圍及

程序，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商法務部、中央銀行定

之。

違反第一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

罰鍰。

第八條
新法 舊法

金融機構及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因執行業務而辦理國

內外交易，應留存必要交易紀錄。

前項交易紀錄之保存，自交易完成時起，應至少保存五年

。但法律另有較長保存期間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一項留存交易紀錄之適用交易範圍、程序、方式之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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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商法務部及相關機關定之；

於訂定前應徵詢相關公會之意見。

違反第一項、第二項規定及前項所定辦法者，由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處金融機構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

下罰鍰、處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新臺幣五萬元以上

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第九條
新法 舊法

金融機構及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對於達一定金額以上之

通貨交易，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應向法務部調查局申報。

依前項規定為申報者，免除其業務上應保守秘密之義務。

第一項一定金額、通貨交易之範圍、種類、申報之範圍、

方式及程序之辦法，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商法務部

及相關機關定之；於訂定前應徵詢相關公會之意見。

違反第一項規定及前項所定辦法者，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處金融機構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鍰、

處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

下罰鍰。

（本條新增）

第十條
新法 舊法（原第八條）

金融機構及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對疑似犯第十四條、

第十五條之罪之交易，應向法務部調查局申報；其交易未

完成者，亦同。

依前項規定為申報者，免除其業務上應保守秘密之義務。

第一項之申報範圍、方式、程序之辦法，由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會商法務部及相關機關定之；於訂定前應徵詢相

關公會之意見。

前項、第七條第四項、第八條第三項及前條第三項之辦法

，其事務涉司法院者，由司法院會商行政院定之。

違反第一項規定及第三項所定辦法者，由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處金融機構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鍰

、處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一百萬元

以下罰鍰。

金融機構對疑似犯第十一條之罪之交易，應確認客戶身分

及留存交易紀錄憑證，並應向法務部調查局申報；其交易

未完成者，亦同。

依前項規定為申報者，免除其業務上應保守秘密之義務。

第一項受理申報之範圍及程序，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會商內政部、法務部、中央銀行定之。

違反第一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

罰鍰。但該金融機構如能證明其所屬從業人員無故意或過

失者，不罰。

第十一條
新法 舊法

為配合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之國際合作，金融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得自行或經法務部調查局通報，對洗錢或資恐高風

險國家或地區，為下列措施：

令金融機構強化相關交易之確認客戶身分措施。

限制或禁止金融機構與洗錢或資恐高風險國家或地區為

匯款或其他交易。

採取其他與風險相當且有效之必要防制措施。

前項所稱洗錢或資恐高風險國家或地區，指下列之一者：

經國際防制洗錢組織公告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有嚴重缺

失之國家或地區。

經國際防制洗錢組織公告未遵循或未充分遵循國際防制

洗錢組織建議之國家或地區。

其他有具體事證認有洗錢及資恐高風險之國家或地區。

（本條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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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新法 舊法（原第十條）

旅客或隨交通工具服務之人員出入境攜帶下列之物，應向

海關申報；海關受理申報後，應向法務部調查局通報：

總價值達一定金額以上之外幣、香港或澳門發行之貨幣

及新臺幣現鈔。

總面額達一定金額以上之有價證券。

總價值達一定金額以上之黃金。

其他總價值達一定金額以上，且有被利用進行洗錢之虞

之物品。

以貨物運送、快遞、郵寄或其他相類之方法運送前項各款

物品出入境者，亦同。

前二項之一定金額、有價證券、黃金、物品、受理申報與

通報之範圍、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財政部會

商法務部、中央銀行、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定之。

外幣、香港或澳門發行之貨幣未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申

報者，由海關沒入之；申報不實者，其超過申報部分由海

關沒入之；有價證券、黃金、物品未依第一項、第二項規

定申報或申報不實者，由海關科以相當於未申報或申報不

實之有價證券、黃金、物品價額之罰鍰。

新臺幣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申報者，超過中央銀行依中

央銀行法第十八條之一第一項所定限額部分，應予退運。

未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申報者，由海關沒入之；申報不

實者，其超過申報部分由海關沒入之，均不適用中央銀行

法第十八條之一第二項規定。

大陸地區發行之貨幣依第一項、第二項所定方式出入境，

應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相關規定辦理，總

價值超過同條例第三十八條第五項所定限額時，海關應向

法務部調查局通報。

旅客或隨交通工具服務之人員出入國境攜帶下列之物，應

向海關申報；海關受理申報後，應向法務部調查局通報：

總值達一定金額以上外幣現鈔。

總面額達一定金額以上之有價證券。

前項之一定金額、有價證券、受理申報與通報之範圍、程

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財政部會商法務部、中央

銀行、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定之。

外幣未依第一項之規定申報者，所攜帶之外幣，沒入之；

外幣申報不實者，其超過申報部分之外幣沒入之；有價證

券未依第一項規定申報或申報不實者，科以相當於未申報

或申報不實之有價證券價額之罰鍰。

新法 舊法（原十二條）

（新法刪除） 對於直系血親、配偶或同財共居親屬因重大犯罪所得財物

或財產上利益有第二條第二款之洗錢行為者，得減輕其刑。

第十三條
新法 舊法（原第九條）

檢察官於偵查中，有事實足認被告利用帳戶、匯款、通貨

或其他支付工具犯第十四條及第十五條之罪者，得聲請該

管法院指定六個月以內之期間，對該筆交易之財產為禁止

提款、轉帳、付款、交付、轉讓或其他必要處分之命令。

其情況急迫，有相當理由足認非立即為上開命令，不能保

全得沒收之財產或證據者，檢察官得逕命執行之。但應於

執行後三日內，聲請法院補發命令。法院如不於三日內補

發或檢察官未於執行後三日內聲請法院補發命令者，應即

停止執行。

（第二項～第四項無修訂，略）

對於外國政府、機構或國際組織依第二十一條所簽訂之條

約或協定或基於互惠原則請求我國協助之案件，如所涉之

犯罪行為符合第三條所列之罪，雖非在我國偵查或審判中

者，亦得準用前四項規定。

對第一項、第二項之命令、第四項之裁定不服者，準用刑

事訴訟法第四編抗告之規定。

檢察官於偵查中，有事實足認被告利用帳戶、匯款、通貨

或其他支付工具犯第十一條之罪者，得聲請該管法院指定

六個月以內之期間，對該筆交易之財產為禁止提款、轉帳

、付款、交付、轉讓或其他必要處分之命令。其情況急迫

，有相當理由足認非立即為上開命令，不能保全得沒收之

財產或證據者，檢察官得逕命執行之。但應於執行後三日

內，聲請法院補發命令。法院如不於三日內補發或檢察官

未於執行後三日內聲請法院補發命令者，應即停止執行。

（第二項～第四項無修訂，略）

對於外國政府、機構或國際組織依第十六條所簽訂之條約

或協定或基於互惠原則請求我國協助之案件，如所涉之犯

罪行為符合第三條所列之罪，雖非在我國偵查或審判中者

，亦得準用第一項、前項規定。

對第一項、第二項之命令、前項之裁定不服者，準用刑事

訴訟法第四編抗告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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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新法 舊法（原第十一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

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有第二條第一款之洗錢行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

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有第二條第二款之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

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收集、提供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供自己或他人實行下列犯

罪之一，而恐嚇公眾或脅迫政府、外國政府、機構或國際

組織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

千萬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一百七十三條第一項、第三項、第一百七十六條

準用第一百七十三條第一項、第三項、第一百七十八條

第一項、第三項、第一百八十三條第一項、第四項、第

一百八十四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五項、第一百八十五

條、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一第一項至第五項、第一百八十

　五條之二、第一百八十六條之一第一項、第二項、第四

項、第一百八十七條之一、第一百八十七條之二第一項

、第二項、第四項、第一百八十七條之三、第一百八十

　八條、第一百九十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四項、第一百

　九十條之一第一項至第三項、第一百九十一條之一、第

一百九十二條第二項、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一項、第二項

、第二百七十八條、第三百零二條、第三百四十七條第

一項至第三項、第三百四十八條、第三百四十八條之一

之罪。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七條之罪。

民用航空法第一百條之罪。

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

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前三項之罪者，除處罰行為人外，

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並科以各該項所定之罰金。但法人之代

表人或自然人對於犯罪之發生，已盡力監督或為防止行為

者，不在此限。

犯前四項之罪，於犯罪後六個月內自首者，免除其刑；逾

六個月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

輕其刑。

第一項至第三項之罪，於中華民國人民在中華民國領域外

犯罪者，適用之。

第十五條
新法 舊法

收受、持有或使用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有下列情形之

一，而無合理來源且與收入顯不相當者，處六月以上五年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冒名或以假名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帳戶。

以不正方法取得他人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之帳戶。

規避第七條至第十條所定洗錢防制程序。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本條新增）

第十六條
新法 舊法

法人之代表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

業務犯前二條之罪者，除處罰行為人外，對該法人並科以

（本條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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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該條所定之罰金。

犯前二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

前二條之罪，於中華民國人民在中華民國領域外犯罪者，

適用之。

第十七條
新法 舊法（原第十三條）

公務員洩漏或交付關於申報疑似犯第十四條、第十五條之

罪之交易或犯第十四條、第十五條之罪嫌疑之文書、圖畫

、消息或物品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五條第一項至第三項不具公務員身分之從業人員洩漏或

交付關於申報疑似犯第十四條、第十五條之罪之交易或犯

第十四條、第十五條之罪嫌疑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

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

金。

公務員洩漏或交付關於申報疑似犯第十一條之罪之交易或

犯第十一條之罪嫌疑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者，處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

金融機構不具公務員身分之從業人員洩漏或交付關於申報

疑似犯第十一條之罪之交易或犯第十一條之罪嫌疑之文書

、圖畫、消息或物品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

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十八條
新法 舊法（原第十四條）

犯第十四條之罪，其所移轉、變更、掩飾、隱匿、收受、

取得、持有、使用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沒收之；犯第

十五條之罪，其所收受、持有、使用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

，亦同。

以集團性或常習性方式犯第十四條或第十五條之罪，有事

實足以證明行為人所得支配之前項規定以外之財物或財產

上利益，係取自其他違法行為所得者，沒收之。

對於外國政府、機構或國際組織依第二十一條所簽訂之條

約或協定或基於互惠原則，請求我國協助執行扣押或沒收

之案件，如所涉之犯罪行為符合第三條所列之罪，不以在

我國偵查或審判中者為限。

犯第十一條之罪者，其因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除

應發還被害人或第三人者外，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

。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或以其財產抵償

之。

為保全前項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追徵或財產之抵償，必要時

，得酌量扣押其財產。

對於外國政府、機構或國際組織依第十六條所簽訂之條約

或協定或基於互惠原則，請求我國協助之案件，如所涉之

犯罪行為符第三條所列之罪，雖非我國偵查或審判中者，

亦得準用前二項之規定。

第十九條
新法 舊法（原第十五條）

犯本法之罪沒收之犯罪所得為現金或有價證券以外之財物

者，得由法務部撥交檢察機關、司法警察機關或其他協助

查緝洗錢犯罪之機關作公務上使用。

我國與外國政府、機構或國際組織依第二十一條所簽訂之

條約或協定或基於互惠原則協助執行沒收犯罪所得或其他

追討犯罪所得作為者，法務部得依條約、協定或互惠原則

將該沒收財產之全部或一部撥交該外國政府、機構或國際

組織，或請求撥交沒收財產之全部或一部款項。

前二項沒收財產之撥交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依前條第一項沒收之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為現金或

有價證券以外之財物者，得由法務部撥交檢察機關、司法

警察機關或其他協助查緝洗錢犯罪之機關作公務上使用。

外國政府、機構或國際組織依第十六條所簽訂之條約或協

定或基於互惠原則協助我國執行沒收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

上利益者，法務部得將該沒收財產之全部或一部撥交該外

國政府、機構或國際組織。

前二項沒收財產之管理、撥交及使用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第二十條
新法 舊法

法務部辦理防制洗錢業務，得設置基金。

第二十一條
新法 舊法

為防制洗錢，政府依互惠原則，得與外國政府、機構或國

際組織簽訂防制洗錢之條約或協定。

為防制國際洗錢活動，政府依互惠原則，得與外國政府、

機構或國際組織簽訂防制洗錢之合作條約或其他國際書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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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外國政府、機構或國際組織請求我國協助之案件，除

條約或協定另有規定者外，得基於互惠原則，提供第九條

、第十條、第十二條受理申報或通報之資料及其調查結果。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香港及澳門間之洗錢防制，準用前

二項規定。

協定。

對於外國政府、機構或國際組織請求我國協助之案件，除

條約或協定另有規定者外，得基於互惠原則，提供第七條

、第八條、第十條受理申報或通報之資料及其調查結果。

第二十二條
新法 舊法

第六條第三項之查核、第六條第四項、第七條第五項、第

八條第四項、第九條第四項、第十條第五項之裁處及其調

查，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委辦直轄市、縣（市）政府

辦理，並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定期陳報查核成效。

第二十三條
新法 舊法

本法自公布日後六個月施行。 本法施行日期，除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三月二十五日修正

之條文，由行政院定之外，自公布日施行。

註：適用教材〈PK040　新編犯罪偵查（學）法典〉，六版一刷，頁 135 ～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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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販運防制法

中華民國105年05月06日公布

第二條
新法 舊法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人口販運：

指意圖使人從事性交易、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

或摘取他人器官，而以強暴、脅迫、恐嚇、拘禁、監

控、藥劑、催眠術、詐術、故意隱瞞重要資訊、不當

債務約束、扣留重要文件、利用他人不能、不知或難

以求助之處境，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從事招

募、買賣、質押、運送、交付、收受、藏匿、隱避、

媒介、容留國內外人口，或以前述方法使之從事性交

易、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或摘取其器官。

指意圖使未滿十八歲之人從事性交易、勞動與報酬顯

不相當之工作或摘取其器官，而招募、買賣、質押、

運送、交付、收受、藏匿、隱避、媒介、容留未滿十

　八歲之人，或使未滿十八歲之人從事性交易、勞動與

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或摘取其器官。

人口販運罪：指從事人口販運，而犯本法、刑法、勞動

基準法、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或其他相關之罪。

不當債務約束：指以內容或清償方式不確定或顯不合理

之債務約束他人，使其從事性交易、提供勞務或摘取其

器官，以履行或擔保債務之清償。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人口販運：

指意圖使人從事性交易、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

或摘取他人器官，而以強暴、脅迫、恐嚇、拘禁、監

控、藥劑、催眠術、詐術、故意隱瞞重要資訊、不當

債務約束、扣留重要文件、利用他人不能、不知或難

以求助之處境，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從事招

募、買賣、質押、運送、交付、收受、藏匿、隱避、

媒介、容留國內外人口，或以前述方法使之從事性交

易、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或摘取其器官。

指意圖使未滿十八歲之人從事性交易、勞動與報酬顯

不相當之工作或摘取其器官，而招募、買賣、質押、

運送、交付、收受、藏匿、隱避、媒介、容留未滿十

　八歲之人，或使未滿十八歲之人從事性交易、勞動與

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或摘取其器官。

人口販運罪：指從事人口販運，而犯本法、刑法、勞動

基準法、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或其他相關之罪。

不當債務約束：指以內容或清償方式不確定或顯不合理

之債務約束他人，使其從事性交易、提供勞務或摘取其

器官，以履行或擔保債務之清償。

第四條

新法 舊法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定期召開防制人口販運協調聯繫

會議，並指定專責機關或單位，整合所屬警政、衛政、社

政、勞政與其他執行人口販運防制業務之機關、單位及人

力，並協調內政部移民署所屬各專勤隊或服務站，辦理下

列事項，必要時，並得請求司法機關協助：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定期召開防制人口販運協調聯繫

會議，並指定專責機關或單位，整合所屬警政、衛政、社

政、勞政與其他執行人口販運防制業務之機關、單位及人

力，並協調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所屬各專勤隊或服務站

，辦理下列事項，必要時，並得請求司法機關協助：

註：適用教材〈PK040　新編犯罪偵查（學）法典〉，六版一刷，頁 193、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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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訴訟法

中華民國105年06月22日公布

第一百三十三條
新法 舊法

可為證據或得沒收之物，得扣押之。

為保全追徵，必要時得酌量扣押犯罪嫌疑人、被告或第三

人之財產。

對於應扣押物之所有人、持有人或保管人，得命其提出或

交付。

扣押不動產、船舶、航空器，得以通知主管機關為扣押登

記之方法為之。

扣押債權得以發扣押命令禁止向債務人收取或為其他處分

，並禁止向被告或第三人清償之方法為之。

依本法所為之扣押，具有禁止處分之效力，不妨礙民事假

扣押、假處分及終局執行之查封、扣押。

可為證據或得沒收之物，得扣押之。

對於應扣押物之所有人、持有人或保管人，得命其提出或

交付。

第一百三十三條之一

新法 舊法

非附隨於搜索之扣押，除以得為證據之物而扣押或經受扣

押標的權利人同意者外，應經法官裁定。

前項之同意，執行人員應出示證件，並先告知受扣押標的

權利人得拒絕扣押，無須違背自己之意思而為同意，並將

其同意之意旨記載於筆錄。

第一項裁定，應記載下列事項：

案由。

應受扣押裁定之人及扣押標的。但應受扣押裁定之人不

明時，得不予記載。

得執行之有效期間及逾期不得執行之意旨；法官並得於

裁定中，對執行人員為適當之指示。

核發第一項裁定之程序，不公開之。

第一百三十三條之二

新法 舊法

偵查中檢察官認有聲請前條扣押裁定之必要時，應以書面

記載前條第三項第一款、第二款之事項，並敘述理由，聲

請該管法院裁定。

司法警察官認有為扣押之必要時，得依前項規定報請檢察

官許可後，向該管法院聲請核發扣押裁定。

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於偵查中有

相當理由認為情況急迫，有立即扣押之必要時，得逕行扣

押；檢察官亦得指揮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

執行。

前項之扣押，由檢察官為之者，應於實施後三日內陳報該

管法院；由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為之者，

應於執行後三日內報告該管檢察署檢察官及法院。法院認

為不應准許者，應於五日內撤銷之。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聲請經駁回者，不得聲明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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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三十三條之一

新法 舊法

非附隨於搜索之扣押，除以得為證據之物而扣押或經受扣

押標的權利人同意者外，應經法官裁定。

前項之同意，執行人員應出示證件，並先告知受扣押標的

權利人得拒絕扣押，無須違背自己之意思而為同意，並將

其同意之意旨記載於筆錄。

第一項裁定，應記載下列事項：

案由。

應受扣押裁定之人及扣押標的。但應受扣押裁定之人不

明時，得不予記載。

得執行之有效期間及逾期不得執行之意旨；法官並得於

裁定中，對執行人員為適當之指示。

核發第一項裁定之程序，不公開之。

第一百三十六條

新法 舊法

扣押，除由法官或檢察官親自實施外，得命檢察事務官、

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執行。

命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執行扣押者，應於

交與之搜索票或扣押裁定內，記載其事由。

扣押，除由法官或檢察官親自實施外，得命檢察事務官、

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執行。

命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執行扣押者，應於

交與之搜索票內，記載其事由。

第一百三十七條

新法 舊法

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執行搜索或

扣押時，發現本案應扣押之物為搜索票或扣押裁定所未記

載者，亦得扣押之。

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三項之規定，於前項情形準用之。

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執行搜索或

扣押時，發現本案應扣押之物為搜索票所未記載者，亦得

扣押之。

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三項之規定，於前項情形準用之。

第一百四十一條

新法 舊法

得沒收或追徵之扣押物，有喪失毀損、減低價值之虞或不

便保管、保管需費過鉅者，得變價之，保管其價金。

前項變價，偵查中由檢察官為之，審理中法院得囑託地方

法院民事執行處代為執行。

得沒收之扣押物，有喪失、毀損之虞或不便保管者，得拍

賣之，保管其價金。

第一百四十二條之一

新法 舊法

得沒收或追徵之扣押物，法院或檢察官依所有人或權利人

之聲請，認為適當者，得以裁定或命令定相當之擔保金，

於繳納後，撤銷扣押。

第一百十九條之一之規定，於擔保金之存管、計息、發還

準用之。

第一百四十三條

新法 舊法

被告、犯罪嫌疑人或第三人遺留在犯罪現場之物，或所有

人、持有人或保管人任意提出或交付之物，經留存者，準

被告、犯罪嫌疑人或第三人遺留在犯罪現場之物，或所有

人、持有人或保管人任意提出或交付之物，經留存者，準



士明圖書版權所有，翻盜印必究

用前五條之規定。 用前四條之規定。

第一百四十五條

新法 舊法

法官、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執行

搜索及扣押，除依法得不用搜索票或扣押裁定之情形外，

應以搜索票或扣押裁定示第一百四十八條在場之人。

法官、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執行

搜索及扣押，除依法得不用搜索票之情形外，應以搜索票

示第一百四十八條在場之人。

註：適用教材〈PK040　新編犯罪偵查（學）法典〉，六版一刷，頁 222 ～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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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犯罪防制條例

中華民國105年07月20日公布

第七條
新法 舊法

犯第三條之罪者，其參加之組織所有之財產，除應發還被

害人者外，應予沒收。

犯第三條之罪者，對於參加組織後取得之財產，未能證明

合法來源者，亦同。

犯第三條之罪者，其參加之組織所有之財產，除應發還被

害人者外，應予追繳、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者，

追徵其價額。

犯第三條之罪者，對於參加組織後取得之財產，未能證明

合法來源者，除應發還被害人者外，應予追繳、沒收。如

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者，追徵其價額。

為保全前二項之追繳、沒收或追徵，檢察官於必要時得扣

押其財產。

註：適用教材〈PK040　新編犯罪偵查（學）法典〉，六版一刷，頁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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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中華民國105年06月22日公布

第十八條
新法 舊法

查獲之第一、二級毒品及專供製造或施用第一、二級毒品

之器具，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銷燬之；查獲

之第三、四級毒品及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無正當理由

而擅自持有者，均沒入銷燬之。但合於醫藥、研究或訓練

之用者，得不予銷燬。

前項合於醫藥、研究或訓練用毒品或器具之管理辦法，由

法務部會同衛生福利部定之。

查獲之第一、二級毒品及專供製造或施用第一、二級毒品

之器具，不問屬於犯人與否，均沒收銷燬之；查獲之第三

、四級毒品及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無正當理由而擅自

持有者，均沒入銷燬之。但合於醫藥、研究或訓練之用者

，得不予銷燬。

前項合於醫藥、研究或訓練用毒品或器具之管理辦法，由

法務部會同行政院衛生署定之。

第十九條
新法 舊法

犯第四條至第九條、第十二條、第十三條或第十四條第一

項、第二項之罪者，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

為人與否，均沒收之。

犯第四條之罪所使用之水、陸、空交通工具，沒收之。

犯第四條至第九條、第十二條、第十三條或第十四條第一

項、第二項之罪者，其供犯罪所用或因犯罪所得之財物，

均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或以其

財產抵償之。

為保全前項價額之追徵或以財產抵償，得於必要範圍內扣

押其財產。

犯第四條之罪所使用之水、陸、空交通工具沒收之。

第三十六條
新法 舊法

本條例施行日期，除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五日修正之

第二條之一、第二十七條及第二十八條，一百零四年一月

二十三日修正之條文，自公布日施行；一百零五年五月二

十七日修正之條文，自一百零五年七月一日施行外，自公

布後六個月施行。

本條例自公布後六個月施行。

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五日修正之第二條之一、

第二十七條及第二十八條；一百零四年一月二十三日修正

條文，自公布日施行。

註：適用教材〈PK040　新編犯罪偵查（學）法典〉，六版一刷，頁 299、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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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級警察機關處理刑案逐級報告紀錄規定

中華民國105年03月24日公布

第一點
新法 舊法

內政部警政署（以下簡稱本署）為嚴格要求各級員警落實

受理刑案報案，主動發現犯罪，迅速反應、通報，妥適處

置，澈底根絕匿報、遲報、虛報等不當情事，並確實掌握

最新治安狀況，適時調整規劃各項勤務部署，強化偵防作

為，嚴正報告紀律，厲行懲處，以達成維護治安任務，特

訂定本規定。

目的：為嚴格要求各級員警熱心受理報案，主動發現犯罪

，迅速反應、通報，妥適處置，澈底根絕匿報、遲報、虛

報等不當情事，並確實掌握最新治安狀況，適時調整規劃

各項勤務部署，強化偵防作為，嚴正報告紀律，厲行懲處

，以達成維護治安任務，特訂定本規定。

第二點
新法 舊法

本規定用詞，定義如下：

特殊刑案，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犯罪手段殘酷、情節離奇案件。

新發現嚴重犯罪手法，必須迅速偵破，予以遏制之案

件。

深切影響社會治安、震撼社會人心之案件。

對物或場所之槍擊案件。

重大縱火、群毆械鬥案件。

學校、醫院、公共場所或關鍵基礎設施放置炸彈（爆

裂物）案件。

 重大刑案，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暴力犯罪：

故意殺人案件。

強盜（含海盜）案件。

搶奪案件。

擄人勒贖案件。

強制性交（指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或第二百二十二條

）案件。

重大恐嚇取財（指已著手槍擊、下毒、縱火或爆炸

等手段）案件。

重傷害（含傷害致死）案件。

重大竊盜，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失竊物總值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案件。

竊盜槍械、軍火、爆裂物或國防、交通、學術上之

重要設施或器材案件。

被害人為具外交身分之外籍人員，或來訪之外籍貴

賓案件。

竊盜重要儀器、文件等影響國家安全或社會秩序情

節重大案件。

普通刑案，指特殊刑案及重大刑案以外之案件。

（本點新增）

第三點
新法 舊法（原第二點）

報告程序：

各級警察機關或員警發現犯罪或受理報案，不論其為特

殊刑案、重大刑案或普通刑案，均應立即處置，迅速報

報告程序：

各級警察機關或員警個人發現犯罪或受理報案，不論其

為特殊刑案、重大刑案或普通刑案，均應立即處置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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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分局勤務指揮中心，層級列管，不得隱匿、延誤或作

虛偽陳報，擅自結案。

分局勤務指揮中心受理或接獲所屬單位或員警報告之各

類刑案，除迅速通知偵查隊偵辦外，均應立即報告主管

並轉報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列管處理。

直轄市、縣（巿）政府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受理或接獲

分局勤務指揮中心報告之各類刑案，除迅速通知刑警（

大）隊列管處理外，其認定係特殊刑案、重大刑案及普

通刑案中牽連廣泛之案件，應立即報告本署刑事警察局

偵防犯罪指揮中心（以下簡稱偵防中心）列管處理。

通報本署刑事警察局偵防中心列管之刑案，各單位於破

獲後，應立即報請撤銷管制。

轄區發生重大治安狀況之報告及通報，依本署各級警察

機關勤務指揮中心作業規範辦理。

　報告分局勤務指揮中心，按照規定層級列管，不得隱匿

、延誤或作虛偽陳報擅自結案。

分局勤務指揮中心受理或接獲所屬單位或員警個人報告

之各類刑案，除迅速通知刑事組偵辦外，均應立即報告

主管並轉報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列管處理。

直轄市、縣、（市）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受理或接獲分

局勤務指揮中心報告之各類刑案，除迅速通知刑警（大

）隊列管處理外，其經分析認係特殊刑案、重大刑案及

普通刑案中牽連廣泛之案件，應立即報告本署刑事警察

局偵防犯罪指揮中心（八號分機）（以下簡稱偵防中心

）列管處理。

通報本署刑事警察局偵防中心列管之刑案，各單位破獲

後應立即報請撤銷管制。

轄區發生重大治安狀況之報告及通報，悉依本署訂頒「

各級警察機關勤務指揮中心作業規範」有關規定辦理。

特殊刑案、重大刑案或普通刑案之區分，依本署函頒「

加強預防偵查犯罪執行計畫」之刑案等級標準辦理。

第四點
新法 舊法（原第三點）

刑案發生與破獲，應立即層級報告，其報告時機如下：

刑案發生或發現之初時。

刑案有重大變化或重要階段告一段落時。

刑案破獲後或結案移送時。

案情不盡明瞭，可先行初報，後續如有任何變化、發展

或偵緝績效，應隨時續報。

各級警察機關得因案情之變化、發展，及時陳述理由更正

，使刑案發生、破獲紀錄表填報內容一致。

經本署刑事警察局偵防中心轉達署長、副署長及刑事警察

局局長對偵辦刑案之指示、案情查詢或其他問題，受命單

位應切實執行，並將執行情形適時回報。

報告時機：

刑案發生與破獲，應立即層級報告，其報告時機如下：

刑案發生或發現之初時。

刑案有重大變化或重要階段告一段落時。

刑案破獲後或結案移送時。

案情不盡明瞭，可先行初報，後續如有任何變化、發展

或偵緝績效應隨時續報。

各級警察機關得因案情之變化、發展及時陳述理由更正

，務期傳真（電話）報告與刑案發生、破獲紀錄表填報

一致。

經本署刑事警察局偵防中心轉達署長、副署長及刑事警

察局局長對偵辦刑案之指示、案情查詢或其他問題，受

命單位應切實執行，並將執行情形，隨時回報。

第五點
新法 舊法（原第四點）

各級單位或員警個人接獲報案，如非屬其管轄責任之案件

，仍應先予受理作必要處置，並迅速通知管轄分局勤務指

揮中心處理。

各級刑事警察單位應與各該警察機關勤務指揮中心保持密

切聯繫。

各級刑事警察單位偵辦刑案過程，應落實初報、續報與結

報之報告紀律；與有關單位配合時，應逕行聯絡，必要時

，得報請上級機關請求協調、督導或支援。

協調聯繫：

各級單位或員警個人接獲報案，如非屬其管轄責任之案

件，仍應先予受理作必要處置，並迅速通知管轄分局勤

務指揮中心處理。

各級刑事警察單位應與各該警察機關勤務指揮中心保持

密切聯繫。

各級刑事警察單位偵辦刑案過程，應隨時與偵防中心保

持聯絡，以便及時協調、支援、提高破案時效，如需與

有關單位配合時，應逕行聯絡並得報請上級機關請求協

調督導支援。

第六點
新法 舊法（原第五點）

刑案匿報、虛報、遲報之認定基準：

匿報：

刑案匿報、虛報、遲報之認定標準：

匿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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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刑案之發生與破獲，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為匿報：

隱匿刑案之發生與破獲，未依規定通報偵防中心，

且未填報刑案紀錄表。

受理報案發現刑案未報，破案始報，且發生至破獲

期間相隔四十八小時以上。

普通刑案之發生與破獲雖無須通報偵防中心，但經發

現未填報刑案紀錄表。

以各種方式拒絕或推諉製作報案筆錄，且未通報及填

輸刑案紀錄表，以匿報論，並加重懲處。

虛報：陳報偏頗不實（以大報小或以小報大）者。

遲報：

重大刑案之發生與破獲，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為遲報：

逾二小時通報偵防中心及本署勤務指揮中心。

逾四十八小時填報刑案紀錄表。

按時通報偵防中心及本署勤務指揮中心，但逾時填

報刑案紀錄；或按時填報紀錄表，但逾時通報偵防

中心及本署勤務指揮中心。

普通刑案之發生及破獲，雖不必通報偵防中心，但逾

四十八小時填報刑案紀錄表。

重大刑案之發生與破獲，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視為匿報：

隱匿刑案之發生與破獲，未依規定通報偵防中心，

亦不填報刑案紀錄表。

受理報案發現刑案未報，破案始報，發、破期間相

隔四十八小時以上者。

普通刑案之發生與破獲雖不必通報偵防中心，但經發

現未填報刑案紀錄表者。

拒絕或推諉受理民眾刑案報案者，以匿報論，並加重

懲處。

虛報：陳報偏頗不實（以大報小或以小報大）者。

遲報：

重大刑案之發生與破獲，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視為遲報：

逾二小時通報偵防中心暨本署勤務指揮中心者。

逾四十八小時填報刑案紀錄表者。

按時通報偵防中心暨本署勤務指揮中心，但逾時填

報刑案紀錄；或按時填報紀錄表，但未通報偵防中

心暨本署勤務指揮中心者。

普通刑案之發生與破獲，雖不必通報偵防中心，但逾

四十八小時填報刑案紀錄表者。

第七點
新法 舊法

重大刑案之通報時間起算點，規定如下：

本轄案件發生，應於被害人或報案人完成筆錄（含檢察

官指揮偵辦案件）後二小時內填輸通報單；受理他轄發

生案件，應即時通報管轄機關並傳送相關資料，管轄機

關應於接獲通報後二小時內填輸通報單，後續偵辦發現

初報有誤時，應續報更正。

經媒體報導社會矚目、犯罪牽涉廣泛或經研判具連續性

之案件，應於發現犯罪（接獲報案）後即時初報。

案件破獲通報時間，應於製作犯罪嫌犯人筆錄完成後二

小時內通報。

破獲他轄未通報之案件，除應依單一窗口規定通報發生

地轄區分局外，由破獲單位代填輸通報單。

刑案紀錄表應於案件發生及破獲後四十八小時內填輸，

逾時依認定基準懲處。

屬他轄經本署核定治平專案檢肅目標代號管制中之案件

，有影響後續偵查之虞者，應於治平專案檢肅目標移送

檢察官偵查或由本署撤銷管制後，依本規定辦理通報。

特殊刑案之通報，準用前項規定。

（本點新增）

第八點
新法 舊法（原第六點）

強化查察功能：

成立「一一０報案」複查小組：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應由勤務指揮中心、

督察室（科）及刑警（大）隊編組成立複查小組，查

核各受命處理單位處理民眾報案登記處理情形，並由

該小組審查有否填報通報單、刑案紀錄表或開具報案

三聯單或四聯單，並依複查日期、案類編訂查核結果

備查；分局比照辦理。

複查小組由主管刑事業務副主官擔任召集人，指定秘

強化查察功能：

成立「一一０報案」複查小組：

各警察局應由勤務指揮中心、督察室及刑警（大）隊

編組成立複查小組（分局比照辦理），查核各受命處

理單位處理民眾報案登記處理情形，並由該小組審查

有否填報通報單及刑案紀錄表或開具報案三（四）聯

單，並依複查日期、案類編訂查核結果備查。

複查小組由主管刑事業務副主官擔任召集人（分局比

照辦理），並指定秘書作業單位（刑事）負責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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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作業單位負責推動，定期抽檢一一○報案登記、報

案三聯單或四聯單及刑案紀錄表等資料，並公布督導

情形；分局比照辦理。

各級督察人員應隨時查察、督導受理報案單位有無將受

理案情填報資料，送回刑案紀錄表承辦人登記核對並認

定刑案等級，及是否填報重大刑案通報單、刑案發生紀

錄表或報案三聯單或四聯單，依規定時效陳報或故為延

壓情事。

各單位涉有匿報、遲報、虛報之刑案，由本署交查案件

，一律交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督察室（科）

指派督察人員查處；自檢案件得由警察局（分局）督察

人員調卷分析、實地查處。

各級警察機關勤務指揮中心及本署刑事警察局偵防中心

，應注意審核、接獲報案之各類刑案，發現有匿報、遲

報、虛報等情事，應即依本規定簽報查究有關人員失職

責任議處。

　依抽檢實施計畫定期抽檢，由一一０報案登記、報案

三（四）聯單及刑案紀錄表等資料，時時注意督導，

積極推動、提醒員警有效落實刑案報告紀律，並公布

執行成果。

各級督察人員應隨時查察、督導，受理報案單位有無將

受理案情填報資料，送回紀錄單位登記核對並認定刑案

等級，及是否填報重大刑案通報單、刑案發生紀錄表或

報案三（四）聯單，依規定時效陳報或故為延壓情事。

各單位凡涉及有匿報、遲報、虛報之刑案，由本署交查

案件，一律交由直轄市、縣（市）警察局督察室指派督

察（員）查處；自檢案件得由警察局（分局）督察人員

調卷分析、實地查訪，經查實者從嚴簽處。

各級警察機關勤務指揮中心及本署刑事警察局偵防中心

，應注意審核、接獲各類刑案，凡發現有匿報、遲報、

虛報等情事，即依本規定簽報查究有關人員失職責任議

處。

第九點
新法 舊法（原第七點）

違反報告紀律，依警察人員獎懲標準規定辦理，其懲處規

定如附件「違反刑案逐級報告紀律懲處基準」。

違反報告紀律懲處規定：

層級區分：（考核監督責任）

刑警大隊（含其他直屬大隊、隊）當事人為受理員警、

第一層為小隊長、分隊長、隊長（中隊長）、第二層為

大隊長、第三層為局長

刑警隊（含其他直屬隊）當事人為受理員警、第一層為

小隊長、分隊長、組長、第二層為隊長、第三層為局長

分局（刑事組、隊）當事人為受理員警、第一層為小隊

長、分隊長、組長、隊長、第二層為大隊長、第三層為

局長。

分駐（派出所）當事人為受理員警、第一層為所長、第

二層為分局長、第三層為局長。

附註：

各單位凡於表列第一層主官（管）以下尚有各級主管職務者，

其考核監督責任比照第一層查究。

副大隊長、副隊長、副分局長、副局長、副主管考核責任比照

單位主官（管）次一等之處分。(授權單位主官依所負一一０

報案複查小組實際抽檢成效辦理)。

如違紀當事人為表列第一層之主官（管）者，得加重其處分。

駐區督察人員（含查勤巡官）、承辦業務人員之監督責任比照

駐區（查勤區）單位主官（管）次一等之處分授（權單位主官

依所負一一０報案複查小組實際抽檢成效辦理）。但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得視情節予以免除其監督不周之連帶行政責任：

凡本署交查疑似違反刑案逐級報告紀律案件，由各市、縣（

市）警察局指派督察員調查情節屬實者。

各市、縣（市）警察局自檢所屬疑似違反刑案逐級報告紀律

案件，交由分局查處，經查勤巡官調查情節屬實者。

懲處標準：

遲報：遲報四小時以上，廿四小時以內者，受理員警

申誡一次；超過一日以上未逾二日報告，未達匿報程

度者，受理員警申誡二次，第一層主官（管）申誡一

次。

虛報：陳報偏頗不實以大報小、以小報大，尚未構成

犯罪者。受理員警申誡二次，第一層主官（管）申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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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

匿報：隱匿刑案，尚未構成犯罪者。受理員警記過一

次，第一層主官（管）申誡二次，第二層主官（管）

申誡一次，第三層主官（管）視情節另案辦理。

拒絕報案：拒絕或推諉受理刑案報案。受理員警記過

二次，第一層主官（管）記過一次，第二層主官（管

）申誡二次，第三層主官（管）視情節另案辦理。

備考：

遲報刑案紀錄表以扣減團體偵查總積分方式處理，不適用本懲

處標準規範。

第三層主官之懲處，視對強化「一一○報案」複查小組作為，

個案辦理。

違反報告紀律，情節重大或嚴重影響警譽者，得依規定

加重其處分。各單位違反報告紀律，經查有連續、經

常違犯情事或未強化「一一０報案」複查小組作為者，

得衡量情節，依規定加重各層級責任。

違反刑案逐級報告紀律之各項具體事實，經查非受理員

警層級責任，而係其他層級責任者，另向上級追究責任

。若係由上級長官授意並查證屬實者，則按懲由上而下

原則加重處分。

各單位自檢案件，得視查處出力事實，依層級酌予減輕

或免除連帶責任。

各級主官（管）對所屬員警違反報告紀律案件，事前確

已盡防範之責（以強化「一一０報案」複查小組執行情

形作為衡量基準），其考核監督責任得視情節酌予減輕

或免除。

各級警察機關勤務指揮中心人員違反報告紀律案件經查

覺屬實者，比照本規定懲處標準辦理。

本案懲處依據「警察人員獎懲標準表」辦理。

第十點
新法 舊法（原第八點）

各級警察機關主官（管）應加強督導、考核所屬員警處理

刑案，不得有匿報、遲報、虛報、拒絕或推諉受理刑案報

案等情事。

各級警察機關督察、刑事主管人員，應隨時派員抽查各該

管地區發生之各類刑案，經查明確實有匿報、遲報、虛報

等情事者，均應依本規定簽報議處。

各級警察機關執行本規定之成效優劣，作為各該主官（管

）之考核及遷調參考。

督導考核

各級警察機關主官（管）應加強督導、考核所屬員警處

理刑案，不得有匿報、遲報、虛報、拒絕或推諉受理刑

案報案等情事。

各級警察機關督察、刑事主管人員，應隨時派員抽查各

該管地區發生之各類刑案，凡經查明確實有匿報、遲報

、虛報等情事，均應依本規定簽報議處。

各級警察機關執行本規定之成效優劣作為各該主官（管

）之考核及遷調參考依據。

第十一點
新法 舊法（原第九點）

各專業警察單位，比照本規定辦理。 附則：

各專業警察單位，比照本規定辦理。

本規定如有未盡事宜者，得隨時修正或補充之。

註：適用教材〈PK040　新編犯罪偵查（學）法典〉，六版一刷，頁 339 ～ 344；〈PK026　新編警察
勤務法典〉，七版一刷，頁 262 ～ 265。


